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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良田回归粮田 

黄涛珍 赵小风 袁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粮食安全是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压

舱石。当前，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耕地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也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

前提。相关数据显示，近 30年，我国耕地面积一直保持在 19亿亩以上，基本稳定，守住了 18亿亩耕地红线。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粮食安全观，“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020年国务院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要求，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

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2021年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要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落实

“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协调处理好

农业产业政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高效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确保耕地质量提升、粮食

面积稳定、粮食产能增加，让良田回归粮田。 

2010 年—2021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出现小幅波动。2010 年全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11169 万公顷，此后连续 6 年增加，

2016年达到最高峰 11923万公顷，此后 3年粮食播种面积小幅下跌，至 2019年为 11606万公顷。此后，各地积极落实落地中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指示精神，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连续两年实现增长，2021 年达 11763 万公顷。江苏省粮食播种面积总体

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但需注意的是，我省耕地“良田粮用”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这与各地耕地资源禀赋、城镇化进程和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总的来说，影响“良田粮用”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三点。 

种粮收益的影响。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种粮收益下降甚至出现

亏损的情况。与之相反，种植非粮食作物，虽然投入成本较高，但收益也高。 

耕地流转的影响。一是受耕地流转成本影响。成本越高，越阻碍耕地“良田粮用”。耕地流转后经营者为了不亏本，必然选

择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二是受流转规模影响。流转规模小，耕地呈现细碎化，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农户倾向于种植经济作

物；流转规模大，易于开展机械化耕作和规模化经营，利于规模化种植粮食作物，耕地“良田粮用”比例高。 

农业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农业产业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农业产业专业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空

间扩散效应引导着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与经营方向，这种专业化格局也会制约“良田粮用”。 

可见，我们既要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良田粮用”，也要落实惠农政策，推动“良田粮用”，更要用现代的农业

科技和物质装备，强化“良田粮用”。 

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按照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将耕地划分为粮食生产功能区、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严格落实耕

地用途管制。粮食生产功能区必须全部用于粮食生产，重点保障谷类作物的种植面积；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不得擅自调整

粮食生产功能区，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围，不得

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保障谷类、豆类、薯类的种植面积。一般耕地应在优先满足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可用

于油料作物、糖类作物、蔬菜、瓜果等食用性农产品生产，适度用于饲草饲料、棉花、药材、麻类等非食用农产品生产。严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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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对于耕地转为其他类型农用地的要编制耕地“进出平衡”方案。 

 

通过农业补贴提高种粮积极性。加大对粮食种植的补贴力度。按照“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以价格为杠杆，稳定玉米、

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以此提高农户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加强对种粮主体的政策激励。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创新粮食产销区合作机制，大力推进代耕代种、统防统治、土地托管等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提高种粮规模效益。建立基于发展权的分类分级耕地保护机制。 

针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耕地实行分类分级的种粮补贴制度，尤其是加大

对粮食生产功能区的政策支持。相关农业资金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优先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目标作物种植，加快把粮食生

产功能区建成高标准粮田。将省域内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优先用于农田建设再投入和债券偿还、贴息

等。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建设、耕地质量提升为重点，优先在“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以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内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提升耕地产能，缓解耕地空间破碎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要

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实现有据可查、全程监控、精准管理。 

加强农地流转和耕地“粮田”变化监测。依法有序推进农地流转。探索建立工商资本租赁耕地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分级

备案制度。严格防止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的“非粮化”行为，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从事良种繁育、粮食加工流通、粮

食生产及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与农户构建利益共同体，参与粮食全产业链发展。加强耕地“粮田”变化监测。综合运用卫星遥

感影像和信息化技术、实地核查等手段，围绕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等要求，对耕地种植情况开展调查，全面摸清耕地“非粮化”

地块的位置、面积和发生时间，实行信息化、精细化管理，坚决确保耕地“良田粮用”。 

建立耕地“良田粮用”协同工作机制。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等要充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农业产业规划，在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两区”划定、高标准农田布局等方面进行充分衔接，避免出现政策矛盾和空间冲突。同时，将耕地“非粮化”调

查、监测、治理纳入“一张图”管理。针对不同地区耕地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农业农村、自然资源、财政、发改、

粮食等主管部门要加强耕地“非粮化”治理研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确保良田回归粮田。 

加强科学精准研究。我国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种植结构、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造成了粮食供给和需求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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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因此，需要依据水、土、气候等自然条件，结合农业种植制度、人口分布、膳食结构等情况，分别对粮食供给和需求的总

量、结构、空间布局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水、土、人、粮等自然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为解决水、土、人、粮的空

间错配，以及探索其空间适配提供精准的科学依据。 


